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的补充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收到贵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6369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

逐项落实，并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向贵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文件。现就本次

重组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南京电研分立有关程序及取得债权人谅解函情况的说明 

（一）关于南京电研分立程序的说明 

2016 年 3 月 16 日，南京电研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分立的议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南京电研分

立基准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16]第 750228 号《专项审计报告》。 

2016 年 4 月 29 日，南京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核准南京电研本次分立减资

变更，向南京电研换发《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716268870P），

南京电研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0 万元整；同日，南京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向电

研科技出具《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核准电研科技的设立登记。 

南京电研在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分立减资决议后，未能及时通

知债权人，亦未在报纸上进行公告，为对上述程序瑕疵进行纠正，尽量保护债权

人权益，2016 年 8 月 20 日，南京电研于《金陵晚报》就 2016 年 3 月的分立减

资事项发布补充公告，明确南京电研于本次分立前的全部债务由分立后的南京电

研和电研科技承担连带责任，相关债权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南

京电研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并以书面形式函告南京电研。 

（二）取得谅解函情况及后续措施的说明 

鉴于分立减资事项的程序瑕疵，2016 年 9 月，南京电研梳理和统计了其截

至分立基准日的债务尚未得到偿付的部分，决定对债权人发出关于上述分立减资



未予公告/通知的谅解征询函；同时，基于各类债务的性质和周转率，南京电研

对应付账款的部分债权人发出了谅解征询函，对于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预收款

项、应付职工薪酬、其他应付款等债项则由于相关债务即将到偿付期限、金额较

小或者周转较快等原因而未对债权人发出谅解征询函。 

2016 年 9 月 18 日，南京电研对截至取得分立营业执照之日（2016 年 4 月

29 日）应付账款的债权人发出谅解征询函，共计发出约 100 份谅解征询函。截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南京电研应付账款（合并口径）为 41,412,620.07 元，

涉及债权人为 276 家；其中 67 家债权人签署并向南京电研递交了《谅解函》，

对应债务金额 13,855,555.68 元，占 2015 年末应付账款总额的比例为 33.46%。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南京电研于分立基准日的债务已得到逐步清偿，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债务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偿还 
剩余金额 

短期借款 5,000,000.00 5,000,000.00 0 

应付票据 21,548,362.82 21,548,362.82 0 

应付账款 66,377,159.53 60,803,259.06 5,573,900.47 

预收款项 5,729,759.93 5,121,281.93 608,478.00 

应付职工薪酬 2,759,691.89 2,759,691.89 0 

应交税费 210,408.82 210,408.82 0 

其他应付款 446,055.59 131,404.59 314,651.00 

负债合计 102,071,438.58 95,574,409.00 6,497,029.47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分立基准日）之前发生的

应付账款尚余 5,573,900.47 元，涉及债权人 88 家，其中 9 家债权人曾出具《谅

解函》，涉及剩余债务金额 260,095.19 元，占剩余应付账款的比例为 4.67%；剩

余 79 家债权人因债权金额较小，且与南京电研合作次数有限，南京电研未向其

发函或者其未就南京电研发出的谅解征询函进行回函，后续南京电研将按照合同

约定的付款进度进行付款。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南京电研尚未偿还的分立基准日的预收款项

608,478 元，原因是尚未到合同约定的发货期，后续南京电研会按照合同约定按

时发货。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南京电研尚未偿还的分立基准日其他应付款

314,651 元，其中 300,000 元是 2011 年 8 月购买子公司电研电气少数股权应支

付给自然人刘浩的剩余价款，已于 2017 年 1 月实际支付给刘浩，其余 14,651

元是客户多支付的货款，根据和客户的约定，这部分多支付的货款将会冲抵后期

合同的货款。 

（三）分立程序性瑕疵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法律障碍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分立及减少注册资本时，应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且“应当自作出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

上公告。”“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依照本法规定

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如前文所述，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南京电研尚未偿还的分立基准日的

负债合计为 6,497,029.47 元，占分立基准日的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6.37%，随着

业务的持续开展和时间的推移，南京电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偿还大部分分

立基准日的负债。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其他相关债权人未就分立事项要求南京电研与其达成

任何债务清偿的协议或要求南京电研提供任何担保，但南京电研已就分立减资事

项于 2016 年 3 月在《金陵晚报》发布《补充公告》，且就分立减资事项取得分

立前 67 家债权人签署的《谅解函》，该等债权人除放弃要求南京电研提前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以外，亦保证不因分立的告知程序瑕疵而追究南京电研的任

何其他法律责任或对南京电研提出赔偿或补偿要求。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南京电研未曾就前述事项收到任何有关主管部门责令

其限期改正或被处以罚款的通知。此外，根据南京电研实际控制人邓绍龙先生的

承诺，若南京电研因本次分立的程序性瑕疵而受到任何损失或处罚，其将就南京

电研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综上，南京电研分立减资事项未及时通知债权人、未在报纸上进行公告的风

险已通过发布《补充公告》、取得部分债权人《谅解函》的方式部分消除，并由

于南京电研实际控制人的承诺而使得南京电研无需因此承担经济损失。南京电研

分立减资事项的程序瑕疵可能导致的经济责任风险及行政责任风险均较小且可



控，不会影响标的资产权属的清晰性，亦不会对标的公司持续经营或本次重组构

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关于新疆安通纳内部合伙份额转让的有关说明 

（一）新疆安通纳内部合伙份额转让情况 

新疆安通纳成立于2013年9月，系由新疆鸿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肖舟

共同出资组建，其中，新疆鸿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400万元，肖舟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4,600万元。新疆鸿舟实际缴纳出资150

万元，肖舟实际缴纳1,850万元。 

2014 年 5 月，新疆安通纳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新合伙人张伦、郝原、仲永

健、赵培刚入伙；同意合伙企业认缴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5,640 万元，其中

张伦认缴 200 万元，郝原认缴 200 万元，仲永健认缴 200 万元，赵培刚认缴 40

万元，各合伙人签署了新的合伙协议。仲永健、张伦、郝原和赵培刚四人认缴新

疆安通纳相关合伙份额后，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新疆安通纳的经营管理。 

2016 年 12 月 13 日，新疆安通纳全体合伙人签署《变更决议书》，同意原

有限合伙人仲永健、张伦、郝原和赵培刚分别将其各自认缴的新疆安通纳合伙份

额转让予新疆安通纳有限合伙人肖舟并从新疆安通纳退伙，新疆安通纳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 

新疆安通纳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前后，各合伙人认缴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份额 

（万元） 
认缴比例 

认缴份额 

（万元） 
认缴比例 

1  
新疆鸿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400.00 7.09% 400.00 7.09% 

2  肖舟 4,600.00 81.56% 5,240.00 92.91% 

3  张伦 200.00 3.55% - - 

4  仲永健 200.00 3.55% - - 

5  郝原 200.00 3.55% - - 

6  赵培刚 40.00 0.71% - - 

总计 5,640.00 100.00% 5,640.00 100.00% 



注：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肖舟及其配偶尹明妹分别持有新疆鸿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20%的股权。 

（二）新疆安通纳认缴份额转让的原因及是否存在代持 

1、新疆安通纳认缴份额转让的原因 

由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有明确的规

定，包括个人单只私募基金的最低投资金额和投资者个人拥有金融资产的最低规

模等要求，新疆安通纳部分合伙人（赵培刚）原认缴份额未能满足上述条件，且

仲永健、张伦、郝原和赵培刚认缴新疆安通纳合伙份额以来并未实际出资，亦未

参与新疆安通纳的经营管理，上述四人有各自的投资计划和资金安排，近期没有

对新疆安通纳实际出资的意向，为了满足私募基金备案的相关要求，尽量不影响

本次交易的进程，经过各方沟通与协商，仲永健、张伦、郝原和赵培刚四人同意

向肖舟转让各自认缴的新疆安通纳合伙份额。 

由于仲永健、张伦、郝原和赵培刚四人未实际出资，前述认缴份额的转让未

实际支付对价。上述四人已出具书面文件，确认相关认缴合伙份额的转让是其本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他人不存在潜在纠纷或其他安排。 

2、新疆安通纳不存在代持的情形 

根据新疆安通纳的工商登记资料、设立以来的银行流水以及新疆鸿舟、肖舟

的汇款凭证，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新疆安通纳收到实缴资本 2,854 万元，其中

新疆鸿舟实际缴纳 150 万元，肖舟实际缴纳 2,704 万元。 

肖舟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出具《说明及承诺函》，说明并确认：截至本承诺

函出具之日，本人自新疆安通纳成立以来对新疆安通纳的全部出资 2,704 万元人

民币均为本人的真实出资，不存在代他人出资、垫付或代持他人合伙份额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会同律师对四位退出的合伙人仲永健、张伦、郝原和赵培刚进

行了访谈，并获得其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函》：在本人担任新疆安通纳有限合伙

人期间及截至本确认函出具之日，本人未对新疆安通纳进行任何实际出资，亦未

委托他人代本人出资、垫付或由本人代他人向新疆安通纳出资或垫付；本人未委

托他人代持新疆安通纳的合伙份额，亦未受他人委托代持新疆安通纳的合伙份额，

本人本次对相关认缴合伙份额的转让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他人不存在潜在

纠纷或其他安排。 

综上，新疆安通纳此次认缴份额的转让是基于原合伙人的意愿和私募基金管



理的要求而进行的调整，符合安通纳的客观情况，是相关自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新疆安通纳不存在代持的情形，此次认缴份额转让不存在潜在纠纷或其他安排。 

上述合伙人退出新疆安通纳后，新疆安通纳的合伙人变更为新疆鸿舟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肖舟，不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

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的程序。 

（三）新疆安通纳内部合伙份额转让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新疆安通纳本次内部合伙份额转让发生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作出重组决议之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大会作

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

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同时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

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

案的重大调整问题进行了明确，“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

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

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新疆安通纳此次合伙份额转让发生在单个交易对方内部，未改变本次交易方

案的交易对方以及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此外，此次合伙份额转让亦未

增加间接交易对方，且在新疆安通纳有限合伙人内部转让的合伙份额对应的标的

资产份额占交易对价的比例为 1.82%，未达到 20%。 

因此，新疆安通纳此次内部合伙份额转让不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交易各方无需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重新履

行相关程序。 

三、关于南京电研租赁关联方电研科技房产价格的补充说明 

分立后，南京电研与电研科技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电研科技于分立过程中

承接的部分房产用于生产经营，租赁面积 7,500 平方米，月租金 15 万，租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租赁单价为每月每平方米 20 元。房

屋租金每 3 年按同地段房租的平均涨跌幅度调整 1 次，但涨跌幅度不超过 3%的，

不予调整。 



租赁房产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柳州北路 29 号，属于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小柳工业园。当地房屋租赁中介“我爱我家”、“链家地产”等提供的房屋租赁信

息显示：附近住宅的平均租赁价格为每月每平方米 18 元至 24 元，视房屋的具

体位置、户型和装修程度而定。附近的工业厂房一般由业主直接出租，经独立财

务顾问实地走访调查了解，与南京电研相邻的工业厂房（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柳州

北路 23 号）同期也处于对外招租过程中，该处房屋的用途与南京电研租赁的房

屋相同，其业主对外零散出租的报价为每月每平方米 24 元。 

南京电研和电研科技以租赁房产所在地段的市场价格为参考，基于长期租赁

和批发租赁的交易条件，双方协商确定租赁价格为每月每平方米 20 元。 

南京电研与电研科技之间的租赁构成关联交易，双方以同一地段相邻的住宅

及办公楼出租的市场价格作为参考，协商确定租赁价格，并约定了根据同地段房

租涨跌幅度进行租金调整的机制，可保障租赁价格的公允性。 

 

特此说明。  



（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的补充说明》之

签章页）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7日 

 




